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 2001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

徵詢出版業、音樂業及消費者委員會的意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 報我們最近就條例草案諮詢出版

業、音樂業及消費者委員會的結果。

背景

2.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的會議上，法案委員會要求

我們就下列事項進行徵詢：

(a) 就條例草案容許平行進口電子書籍徵詢出版業的意
見；

(b) 與音樂業研究如何防止有人規避條例草案內有關平行
進口的限制；以及

(c) 就條例草案將電子刊物平行進口自由化的措施，進一
步徵詢消費者委員會的意見。

徵詢出版業的意見

3. 我們曾去信 21 個代表本地及國際出版商的機構，邀
請它們就條例草案發表意見。我們收到兩份書面意見書，分

別來自國際出版商協會及美國出版商協會。此外，我們亦曾

與香港出版總會及香港版權影印授權協會的代表舉行會議。

4. 出版業反對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包括電子書籍。他們

認為平行進口自由化的建議會導致盜版活動增加，以及防止

在不同市場訂定不同價格的作法。他們亦表示，根據內地的

有關規定，非本地的出版商，必須特許內地出版商為內地市

場出版他們的書籍，以換取版權費或一筆固定費用。由於內

地市場的規模，加上內地讀者的購買力相對較弱，有關的版

權費不多。如准許平行進口電子書，第三者書商可能將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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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場出版的電子書籍輸入香港，此舉嚴重影響香港市場的

生意。

5. 我們就平行進口自由化會導致盜版活動增加的意見持

保留態度。平行進口貨品並非盜版貨品。現時並無確鑿證據

顯示允許平行進口會導致盜版活動增加。消費者委員會在其

最近向我們提交的意見書 (見附件 )中，提及專家意見，認為
澳洲將平行進口音樂紀錄自由化後並無導致盜版活動有任何

增加。

6. 有關不同價格的問題，建議的自由化措施其中一個主

要目的，就是使消費者可因同樣貨品以較低廉的價格在香港

以外市場出售而受惠。關於從內地平行進口的關注，在內地

和香港市場採用不同價格的作法是出版商為其投資賺取最大

回報的商業決定。同樣地，我們必須在消費者和版權擁有人

的利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由內地平行進口電子書籍而對本

地出版商造成的影響，在某程度上因香港仍然主要使用繁體

字而內地則使用簡體字的事實而有所減弱。從實際角度說，

雖然電子書籍在將來的更受歡迎程度可能會增加，現時他們

的市場佔有率相對於傳統印刷書籍來說仍較小。我們相信建

議的自由化措施對本地出版商的即時影響不會很大。

7. 經過仔細考慮出版業的意見及平衡各方面的考慮後，

我們建議條例草案的範圍應維持不變。

徵詢音樂業的意見

8. 我們曾與國際唱片業協會的一名代表會面，商討音樂

業最近提交的書面意見書 (副本已送交法案委員會 )。業界重
申其較早時的意見，即條例草案應針對電腦程式而不應放寬

構成電腦軟件內容的其他版權作品 (例如音樂紀錄 )的平行進
口限制。

9. 我們不同意音樂業的意見。科技的融合使電腦軟件可

載有電腦程式及其他版權作品，例如視聽材料等。常見例子

是作教學及娛樂用途的電腦軟件。去年，我們曾就平行進口

電腦軟件自由化的建議諮詢公眾。結果，公眾普遍贊成將平

行進口所有類別的電腦軟件自由化，包括作教學及娛樂用途

的軟件。我們相信，現時在條例草案中按經濟價值方式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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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紀錄的作法，在保障音樂業的利益及允許電腦軟件載有

有限數量的視聽內容的實際需要兩方面，取得了適當平衡。

徵詢消費者委員會的意見

10. 消費者委員會應我們的邀請而就條例草案範圍提交的

意見書載於附件。

工商及科技局工商科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附件

(譯本 )

消費者委員會

就平行進口載有  “有聯繫作品 ” 的電腦軟件自由化事宜
致工商及科技局的意見

引言

1. 政府就准許平行進口版權產品所提出的建議措施，能讓
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並以較低廉的價格購得產品，對

此，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 )大致上表示支持。此外，建議
措施也可以在沒有增加對版權作品擁有人的損害的情況

下，減低營商成本，對社會經濟有所裨益。

2. 舉例來說，澳洲在一九九八年將平行進口聲音紀錄自由
化。澳洲競爭事務及消費者委員會主席 Allan  Fels 教授，
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於羅馬舉行的競爭、貿易及

發展會議上，就平行進口限制對知識產權、競爭及貿易

政策的影響，作出了下列觀察：

“零售商表示，用於廣告及宣傳的開支依舊，而版權作品
製作人所提供的有關服務亦有所改善。平行進口產品損

及藝人收入的消息鮮有所聞。儘管業界預期盜版活動猖

獗，但現有報告卻顯示盜版個案不多，而且主要源於澳

洲。事實上，國際唱片業協會於二零零零年九月發表了

唱片業二零零零年統計報告，指澳洲在一九九九年的盜

版個案數字，較一九九八年所接報的為低。 ”

3 . 為此，消委會促請政府繼續其自由化計劃，確保香港能
夠維持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按照美國傳統基金會最近的
報告所述 )的美譽。

平行進口自由化後為消費者提供的保障

4. 儘管消委會大體贊成政府的建議，同意應撤銷平行進口
電腦軟件所涉及的刑事及民事法律責任，但仍強調有需

要提供足夠的措施，針對市場上的不良經營手法，保障

消費者免受誤導和欺騙。舉例來說，侵犯版權物品可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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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冒充為平行進口物品。就局方發出的有關在《版權條

例》下將平行進口電腦軟件自由化的諮詢文件，消委會

曾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作出書面回應，提出這項意見。

“有聯繫作品 ” 的定義

5. 第 35A(3)條訂明，如載於電腦軟件內的影視片或其部分
的複製品片長超過 20 分鐘，或該軟件物品的經濟價值，
主要是來自載於該軟件內的聲音紀錄或音樂視像紀錄，

則該作品不符合“有聯繫作品”的定義，所以不納入自

由化的範圍內。

6. 目前的自由化建議對消費者及社會經濟可帶來的好處，
將 視 乎 軟 件 的 平 行 進 口 商 能 夠 借 助 該 自 由 化 的 程 度 而

定。進口商有責任確保進口物品所載的有聯繫作品沒有

觸犯《版權條例》。同樣，對有聯繫作品的豁免的適用
範 圍 加 以 限 制 ， 有 利 於 保 障 版 權 作 品 擁 有 人 本 身 的 利

益。消委會關注到，進口商不應因版權擁有人試圖限制

自由化的適用範圍而承受過大的壓力。舉例來說，為使

軟件進口商卻步，版權擁有人可以有聯繫作品的狹窄定

義為根據，威脅提出民事訴訟。這樣會減低平行進口自

由化為經濟及消費者所帶來的裨益。

7. 為此，任何有關“有聯繫作品“的涵蓋範圍的問題，應
在開始時便作出澄清，以免有人利用法律程序達致其他

目的。

個別消費者的民事及刑事法律責任

8. 政府建議撤銷平行進口電腦軟件及其後交易所涉及的民
事及刑事法律責任，但有若干例外情況 (見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第 10 段 )。建議中第 35A 條的作用，是就平行進
口電腦程式及有聯繫作品的複製品的輸入及出售，豁免

有關的民事及刑事法律責任 (見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6
段 )。

9. 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除涉及最終使用者特許協
議的情況外，並無提及條例草案下個別購買人／消費者

(例如小型企業的僱員或獨資經營者 )  的民事及刑事法律
責任。消委會注意到政府已就豁免個別消費者的法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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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事宜作出規定。政府肯定理解，若不豁免有關的法

律責任，放寬平行進口將不能在巿場上發揮最大作用。

10. 根據第 31(1)(a)條其中一項規定，任何人為任何貿易或業
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又或在與任

何 貿 易 或 業 務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下 ， 管 有 版 權 作 品 的 複 製

品，而他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該複製品是該作品的侵犯版

權複製品，即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第 35(3)條已界定
“侵犯版權複製品”的定義。我們認為，第 31(1) (a)條，
可能引起個別消費者須就平行進口電腦軟件及有聯繫作

品負上民事法律責任的情形。

11. 我們認為，經《 2001 年版權 (暫停實施修訂 )條例》修訂
的《版權條例》第 118(1)(d)條，可能引起個別消費者須
就平行進口電腦軟件及有聯繫作品負上刑事法律責任的

情形。第 118(1)(d)條訂明，任何人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
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又或在與任何貿

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管有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

製品，以期作出任何侵犯版權的作為，即屬違法。

12. 建議的第 35A 條訂明，就第 35(3)條而言，凡屬電腦程式
的作品的複製品或有聯繫作品的複製品，即不屬侵犯版

權複製品。增訂建議的第 35A 條後，個別消費者似乎可
以就平行進口電腦軟件及有聯繫作品所涉及的民事法律

責任 (與最終使用者特許協議有關的除外 )及刑事法律責
任，獲得豁免。

13. 不過，由於現行的 《版 權條例》、《 2000 年知識產權
（雜項修訂）條例》及《 2001 年版權（暫停實施修訂）
條 例 》 的 條 文 十 分 複 雜 ， 有 關 法 律 責 任 的 範 圍 並 不 清
晰。如果我們有所誤解，希望政府能確保在條例草案之

內，就豁免個別消費者的民事及刑事法律責任的事宜，

訂定條文。

消費者委員會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